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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法院之间的关系堪称“宪法死穴”。最典型的表现是，对于法院的审

判权是不是独立的、法官可否在司法过程因案件审理的需要而对法律法规进行审查、法院能不能适用

宪法等问题，学者们的回答通常是否定的，理由和根据是宪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一旦肯定，

似乎就是对人大制度的违反、背离、抵触，甚至颠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也有同样的认识，2003年“洛

阳玉米种子纠纷案”（以下简称“种子案”）发生后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的态度和做法即是一例[1]。十五年

过去了，“种子案”暴露的宪法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令人疑惑的是，如果人大制度注定了法

院对于人大的“从属”或者“依附”关系，而这样的关系又表明法院不具独立地位，那么宪法关于“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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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正确的判断是重要的，转变认识问题的角度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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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3年洛阳市中院在一起玉米种子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民事判决中，适用了《种子法》，而非《河南省农作物种子

管理条例》。对此，河南省人大常委会认为：“（2003）洛民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中宣告地方性法规有关内容无效，这

种行为的实质是对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的违法审查，违背了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侵犯了权力机关的

职权，是严重违法行为。”参见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洛民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豫人常法[2003]18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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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审判权”的规定又有什么意义和必要呢？到底是人大制度原本如此或者说宪法规定了一个“不可

能”的、不适当的制度，还是我们自己的认识有偏差？基于此种问题意识，本文尝试对这个宪法命题进

行澄清。

一、法院的权力来自人大？

法院是行使审判权或称司法权的机关，作为国家权力之一种的审判权来自何处？这构成我们理

解人大与法院关系的第一个关键点。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对我国《宪法》第3条第3款

内容的理解上。该款规定：“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

它负责，受它监督。”代表性的意见认为：“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是因为它代表人民行使对国

家的统治权，由它来产生其他国家机关，它是其他国家机关权力的直接来源。”[1]同样的见解，也出现在

不少学者的著述中，比如“法院的权力都来自于人民代表大会，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法院必须接受人

民代表大会的领导和监督”[2]。可见这种观点有一定的普遍性。

认真阅读宪法文本，会发现这一判断是有问题的。

“有宪法，才有权力”是立宪主义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成文宪法体制的基本特征。换言之，宪法是

国家权力的“出生证”和“证明书”，宪法之外无权力，只有在宪法中确定的国家权力才是合法的存在，

才具有合法性。我国《宪法》也遵循了这一成文宪法规则，创设了包括人大权力在内的所有国家权

力。《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部分依次规定了享有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全国人大、国家主席、国务院、

中央军委、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组

成国家机构的国家机关的权力来自于宪法的明文规定，这是最根本的来源。另外，各个国家机关的具体

组织形式及其权力行使规则还依赖于法律更细化的规定——通常由组织法来落实，法律进行细化规

定的根据是宪法；在这个意义上，所有国家机关的权力都与人大相关，因为人大是法律（狭义）制定机

关，在宪法授权法律规定的场合，人大负有立法的职责。迄今为止，只有“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作

为国家机关的权力行使规则以宪法作为根据，人大没有制定这两个机关的组织法，其主要原因有两

个：一是这两个机关只在中央层面设立，权力也比较单一，宪法的规定已经非常清楚；二是全国人大组

织法中有涉及这两个机关的内容，比如，《全国人大组织法》第15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个以

上的代表团或者十分之一以上的代表，可以提出对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的罢免案，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审议。”所以没有必要再进行专门的规定。

法院权力即审判权的来源——无论是直接来源还是间接来源——也是宪法，《宪法》第 128~133
条关于人民法院的规定，即是法院权力的明确来源。比如，第12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

是国家的审判机关。”第131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

体和个人的干涉。”这里需要区分审判权的来源、法院即审判机关或审判权载体的来源、法官即审判员

或审判权行使者的来源。从宪法规定来看，法官产生于人大，法院和审判权则并非由人大产生，而是

由宪法创设。《宪法》第3条第3款的表述，容易导致一种想当然的认知模式：宪法设定人大，人大设定

法院，所以法院及其权力来自人大。实际上，宪法设定了人大，也设定了法院，人大产生的是“一届”或

“一任”法院的工作人员（也是工作机构），不是法院和审判权本身。如果套用“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的形象比喻，我们可以说“宪（法）定的法院，人（大）选的法官”，作为宪法机构的法院是固定的，作为宪

[1]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2]韩大元：《宪法学基础理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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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权力的审判权是固定的，作为在法院工作的法官则是变动的。因此，将行使审判权的人的来源即法

院的组成人员——法官包括法院院长、副院长、普通审判员——的产生过程和程序，当作是审判权的

来源，这是一种误读。

在我国，宪法确立了国家审判机关系统和审判机关的宪法机构性质，各级法院均有宪法基础。《宪

法》第129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

人民法院。”人大通过相关立法如《人民法院组织法》和《法官法》等所处理的是宪法之下的具体问题。

传统理论认为，“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涵义“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组织由人民

代表大会立法设置，这些机关的活动原则和职权由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加以规定，其主要领导人都由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其他工作人员由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委会决定或任命。”[1]这个解读的后

半段内容即人大“产生”人员具有合理性，而前半段即把人大根据宪法进行具体化立法的行为也看作

是“产生”，则忽视了审判机关的宪法地位，不仅如此，前半段的解释还存在一个逻辑上的不周延性：不

是所有的人民代表大会都有权进行这类具体化的立法，地方各级人大就没有这个权力，而地方审判机

关也是由地方人大产生的，可见前半段的解释内容并不可取，显然只有后半段能够适用于解释所有的人

大与法院之间的关系。因此，对“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准确解读应该是，人大产生（或选举或决定或

任命）审判机关的工作人员，并非产生审判权和审判机关本身。若以人员和机关的密切关联性——机

关由人员构成、人员是机关的核心要素，或勉强可以说人大产生了审判机关，但绝对不是审判权。

上述关于法院权力来自人大的观点，在认知上有个广为接受的推理路径：来自人大就是来自人

民，人大代表人民，旨在强调我国的所有权力都是人民的权力。比如“人大对法院的全面监督，确立了

司法权力来源于人民、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2]学界的通说是，我国

是人民主权国家，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大制度是人民主权的崭新形式和模式，人大是人民

主权的载体，或者说，人大主权即是人民主权。在笔者看来，这是对人民、人民主权、宪法、人大之间关

系的不合理判断。将人民主权认定为人大主权的观点，实际上是将人大与宪法相等同，这是一种认识

上的错位，因为人大不是宪法，只是宪法的创造物，是宪法创设的代议制机构，不是人民主权的承载

者。中国人大被称作国家权力机关，其实，无论称作什么机关，都不会改变其代议制机构的性质。而

且，权力机关这个称呼，并非中国独有[3]，比如，日本国议会也是权力机关，《日本国宪法》第41条规定：

“国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国家唯一立法机关。”或许与其他大多数成文宪法国家的代议制机构相

比，中国人大权力更大、更多，根据《宪法》第57条的规定，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性质仍

然是宪法创设的代议制机构，并不能超越宪法而存在。这里的“最高”是在宪法最高效力下的最高，旨

在强调代议制民主机构相较于其他机构的优越性或者优位性，不是与宪法“并驾齐驱”的最高。可以

说，无论是否在宪法中写明代议制机构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位，都不影响代议制机构权力的受限制

性——受到成文宪法的限制。学界通说认为法院的权力来源于人大、来源于人大就是来源于人民，实

质上混同了不同概念，将人大与宪法相类同，将人大与人民相类同。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对

于人大宪法地位认识上的偏差，造成了对许多问题把握上的错误。

应该指出的是，关于人大受宪法约束这一点，1954年《宪法》并没有反映出来，正式提出和落实这

一点的是1982年《宪法》即现行宪法，具体内容可见《宪法》序言最后一段和第5条。这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第一次在宪法文本中明确规定宪法作为根本法的最高效力和对所有国家机关的约束力，在这个

意义上，现行宪法实现了从单纯的授权宪法到限权宪法的转变。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分辨可以发

[1][3]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页，第29页。

[2]张文显：《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基本理论与实践进程》，〔长春〕《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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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现行宪法已经在一些细节上落实了宪法至上，合理处理了全国人大与宪法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

对全国人大权力的设定上。前后四部宪法对于全国人大的权力规定都是采取了“列举+兜底”的模式，

最后一项作为对前面列举权力项的补充，四部宪法都一样，但前三部的表述与最后一部不同：1954年

《宪法》第 27条第十四项是：“（十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应当由它行使的其他职权。”1975年《宪

法》第17条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是：修改宪法，制定法律，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

议任免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的组成人员，批准国民经济计划、国家的预算和决算，以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认为应当由它行使的其他职权。”1978年《宪法》第22条第十项是：“（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

应当由它行使的其他职权。”而1982年《宪法》第62条第十五项是:“（十五）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行使的其他职权。”在这里，“应当由”和“认为应当由”有明显差异，这不仅是措辞上的严谨，更意味着

权力的由来的差异，“应该由”表明宪法对没有列举到“权力清单”上的权力的承认，是宪法设定，是宪

法作为根据对人大权力的承认和确定，宪法是主体，人大是客体；相反，“认为应该由”则是给了人大无

限的权力，对人大无限制的授权，人大成了主体，宪法成了客体，人大成了主动的一方。宪法认为“应

该由”，而不是人大自己认为“应该由”，这才是限权宪法的模式。

二、法院由人大“产生”即没有独立性或审判权的独立性受限？

《宪法》第131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

的干涉。”人大被排除在了列举的“干涉主体”之外，故此，通说认为，人大对法院基于《宪法》第3条第3
款意义上的监督，不构成第131条所规定的“干涉”。

在整体上，这个结论是能够成立的。一般而言，在立法、行政、司法三种典型的国家权力中，立法

权力与其他权力之间都存在相互关系，我国人大与法院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法院的工作人员

由人大选举或任命，由此产生一种监督关系。只是宪法上关于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的表述

过于原则，没有划清楚立法与司法之间权力的界限或者边界，不过，或许是不需要划清的，因为法治国

家的一般做法是：司法独立或者审判权独立的宪法确认，即表明包括立法机构在内的所有国家权力皆

不得介入司法。这里的问题在于，我国人大对法院的监督是否意味着《宪法》第131条规定的“独立行

使审判权”受到限制？换言之，这种监督是否导致审判权的不独立或独立性受限？

我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多半是肯定的，根据仍然是第3条第3款。该款被解读为人大与法院

在地位上的不平等，比如“中国司法机构的地位低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由同级人大选举并向它们报告

工作”[1]，作为处于从属或者附属地位的法院，若承认审判权的独立性，则无异于是说法院与人大“平起

平坐”。更有学者认为，司法的独立与否跟法官产生的方式有关联，“在奉行司法独立的多数国家，司

法体制的设计初衷并非在于对民主性的考量，这不仅可以从法院系统的封闭性方面得到印证，而且还

体现在法官的产生方式上。法官的产生不像议员一样是民选的，而是任命的。这一产生方式既是法

官对宪法和法律负责的保证，也决定了法官在回应公众意志方面的局限性。”[2]这种解释为我们提供了

一种认识问题的规范思路，但也不无值得商榷之处。

从法治国家的实践来看，法官的来源方式与其独立性之间不存在关联。没有哪个国家的法官是

“自封”的，总有产生的途径，或者以效率作为追求，由行政机构来任命；或以民主为追求，由立法机构

来产生；或兼而有之，由立法、行政两种权力共同产生，但无论如何产生都不影响其独立性。这也是法

[1]张千帆：《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373页。

[2]郑贤君：《论我国人民法院和人民代表大会关系的法理基础——兼议司法权的民主性》，〔兰州〕《甘肃政法学院学

报》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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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家的通例。说到底，以法官产生的途径来定性司法权独立与否，可能是缺乏说服力的。若论法官

产生过程的人民性，有的联邦制国家的州法官是由州人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的，其法官的人民性显然

要高于由人大这样的代议制机构间接选举产生的中国法官，但也未听说哪位法官是对选民负责而非

对宪法和法律负责的，法官审判权的独立性并不因其产生过程而受到影响。

“种子案”之后，地方人大与法院的关系一度成为理论热点，面对司法过程的“两难困境”——不审

查不同层次法律规范冲突问题，则难以落实宪法至上和法制统一原则；审查，则有违反人大制度的风

险，不少研究者提出了化解的思路：确定法院的“国家性”和“整体性”，即地方法院不是属于地方的，而

是属于中央的，将司法活动看作是“中央事权”，因而对地方性法规的审查不构成对人大制度的违背。

这对于理解司法活动的国家职能定位，具有积极意义，但问题并没有解决，疑问还有不少：地方法院能

不能审查行政法规？“种子案”的情况是地方性法规与法律冲突，若行政法规与法律冲突又该如何？地

方法院能审查吗？如果可以，那么不就意味着地方法院（有可能是基层法院）与国务院“平起平坐”了

吗？又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地方性法规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是否就可以不受人大制度的制约？那

么最高人民法院能不能审查行政法规的合法性？如果可以，那么，最高人民法院与国务院就是“地位

相等”了吗？更进一步，最高人民法院能不能审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如果回答是肯定

的，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岂不是跟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地位相等”了？最高人民法院由全国人大产生

对全国人大负责又怎么能审查全国人大的立法？司法/法院的国家性，仅仅是对于地方法院而言的，

还是对于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内的所有法院而言的？等等。在这里，承认法院的国家性或强调司法

的国家功能性质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更关键的方面，是承认审判权的独立性：不因法院

的“地位”而有所不同。

在这里，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宪法》第3条第3款关于“负责”和“监督”的含义。有学者认为，“我国

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定，法院与人民代表大会是对其负责并受其监督的关系。与国外的司法制度

有很大不同的是，国外奉行司法独立原则，法院不可能对议会负责，受议会监督。”[1]对人大负责受人大

监督即意味着法院不独立？这个观点在逻辑上可能有点问题。负责和监督，意味着法院与人大在宪

法权力关系上的关联性，强调的是我国法院或司法的人民性，以区别于不存在这种关联性的其他国家

和1949年以前中国的宪法安排，但并不能够由此推导出法院的不独立。产生、负责与监督是一种宪

法权力关系，或者说是宪法权力关系安排，不涉及“地位”问题，与所谓的“地位”无关。将负责和监督

等同于服从和领导，是我们思维上的一种想当然的惯性，就是将产生、负责、监督看作是确立主体之间

地位高低的标志，即由谁产生对谁负责受谁监督则必须受谁领导、从属于谁，推导出人大地位高于法

院，再以“地位”高低作为标准，得出法院不独立的结论。如果这样推论符合宪法原意，那么宪法确实

是设定了一个矛盾甚至悖论的“不可能”和“不可行”的制度，幸运的是，我国宪法并非如此。

让我们回到宪法文本。从宪法文字来看，负责和监督不是服从和领导，负责、监督、服从、领导作

为宪法用语，从来都不是随意使用的，如果我们把“服从”和“领导”看作两个宪法机构之间存在地位上

的高低，那么，负责、监督就不是这个意思，否则，这几个词没有差异，也不需要根据不同场合来使用。

宪法第3条第3款的原则规定落实在国家机构部分，人大与法院的具体关联上，我们看到的条款是：全

国人大选举、罢免最高法院院长（第62条、第63条），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提请，任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和军事法院院长（第

67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法院院长（第101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

[1]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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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会常委会监督人民法院的工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决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任免（第104条），

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

（第133条）。选举、罢免法院院长和任免副院长、审判员，是“产生”和“负责”的体现，更进一步看，“选

举、任”对应了“产生”，“罢免、免”对应了“负责”，在宪法责任层面，“负责”的结果就是职务解除，对人

大负责，即由人大来解除职务。学界普遍将“负责”理解为法院向人大报告工作[1]，这种解释其实并没

有宪法根据，现行宪法没有要求法院向人大报告工作的规定，尽管1954年宪法（第80条）、1975年宪

法（第25条）、1978年宪法（第72条）都曾有报告工作的规定。关于“服从”和“领导”，国家机构部分的

具体条款有，国务院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规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

家行政机关的职权的具体划分（第89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

民政府的工作（第108条），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

务院（第110条），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

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第137条）。总结这些条款可以发现，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存在领导、

服从关系，检察机关上下级之间存在领导、服从关系，对照一下，宪法关于审判机关之间关系的用词是

“监督”不是“领导”和“服从”，第132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

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可见，对于人大与法院、政府、检察院

的关系，宪法没有使用“领导”和“服从”，用的是产生、负责、监督，这不是随意之举，而是具有宪法意

义，是根据不同宪法机构的权力的性质来安排相互关系的。

从宪法权力关系的整体看，人大与法院之间不存在领导和服从关系，不仅如此，人大与政府（狭

义）之间、人大与检察院之间也不存在领导和服从关系，全国人大与地方各级人大之间同样不存在领

导和服从关系，全国人大与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之间也是如此，可以说，全国人大与国家机构体系

中的所有国家机关之间，都不是领导和服从关系。当然，这并不表明人大与所有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

都是同样的、没有差异的，对于不同国家机关的关系，宪法作了不同设计，最为突出的是，人大与行政

机关之间的关系，与人大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之间的关系存在差异，表现为人大对它们的监督程度

不同。《宪法》第73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会开会期间，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国务院或者国务院

各部、各委员会的质询案。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宪法没有规定全国人大可以对最高人民法

院进行质询。《宪法》第92条规定：“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宪法也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向全

国人大和常委会报告工作。宪法作这样安排并非没有根据，而是恰当处理了不同权力的性质和特

点。一般来说，在三种权力中，立法与执法（即行政）之间的关系最为紧密，立法对执法的监督也最为

直接和广泛，这是与执法权力强调“效率”的特点密不可分的，而与司法的关系相对疏离，司法权力作

为“判断”的权力属性和特点，客观上要求中立、中持的立场和状态。我国宪法对于三种权力之间关系

的安排符合成文宪法的一般规则和法治国家的通行做法。因此，虽然第3条第3款原则性地规定了人

大与政府、监察委、法院、检察院之间关系的大的概括性的原则，但该原则形成的“产生-负责-监督”

模式并不是没有差异地适用于对人大与所有国家机关之间关系的理解。问题在于，人们习惯将人大

与法院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人大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不去区分它们的差异。更有甚者，如果将这种模

式的涵义与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领导-服从模式相互混淆，即以行政权力内部关系套用到人大与法院

[1]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42-4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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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上，将法院看作是人大的“下级”，是服从人大领导的、在人大之下的机构，这种“行政权力

思维”将影响了我们对于二者宪法关系的准确判断。

与对人大与法院之间关系误判相关联的是，我们对于法治国家的司法独立原则的认识也有偏

差。上面提到有学者认为我国“与国外的司法制度有很大不同的是，国外奉行司法独立原则，法院不可

能对议会负责，受议会监督。”[1]这种观点具有普遍性，也是很多研究者得出我国法院不独立的理由之

一。实际上，司法独立并不是指司法机关不对立法机关负责和受其监督，或者是指司法机关与立法机

关、行政机关完全分开，无任何关联，而是指司法权力的行使不受到来自任何权力的影响和控制，无论

在组织形态上与立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联。比如，美国体制是司法机关与其他机

关关联最少的设计，其司法独立是毋庸置疑的，即便如此，从国会对包括联邦最高法院在内的整个联

邦司法体系的控制来看，程度不亚于对行政机关的控制，弹劾权力的范围包括了所有联邦官员——法

官也在其中。在这个意义上，也不能说司法不受立法监督。再比如，英国体制在2009年之前，司法机

关与立法机关之间的区分并不明显，上议院也行使司法终审权，2009年之后设立最高法院，才将司法

权彻底从立法权中剥离出来，但无论2009年之前还是之后，英国的司法都是独立的，实际上，司法独

立也是英国对世界法治的最大贡献之一。这也说明，从组织形态和司法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

联系上来判断司法独立与否，并不是一个合理的标准，以司法权的行使过程的独立性来判断，才是合

理的标准。近二十年来，司法改革一直是我国重要的法治建设目标，理论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不少学

者主张在组织上、经费上、活动方式上等方面进行改革，以剥离法院和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达到司法

独立的目标，在笔者看来，这些都是在追求形式上的、外在的独立，而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如前所

述，法治国家的经验是，司法独立的核心是审判权的独立，不是司法机关与其他机关之间的关系安排，

比如司法机关在组织上与立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之间的关联性，司法机关受到来自其他国家机关的

监督，也并不能够影响和妨碍审判权的独立行使。司法机关的独立，与审判权独立并不存在必然的

“因果关系”。

三、人大体制决定了法院不能在司法过程审查法律？

我国学者普遍认为，司法审查是以三权分立为前提或者基础的，中国人大制度完全不同于美国的

三权分立，所以中国法院不可以进行司法审查。三权分立被认为是指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三者之

间为平行关系，互不隶属，可以相互控制，司法审查即是司法权对立法权的控制；人大制度则意味着法

院从属于人大，法院不能审查人大立法，否则即意味着法院与人大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就是三权分

立。这一观点延续了几十年，已然是不可挑战的中国宪法学之定论。

不过，仔细思忖，这一成说似乎也未必是无懈可击。

严格地说，三权分立并不是一个成文宪法下国家权力组织形态或类型意义上的名词，其实质是强

调立法机构与执法/行政机构之间相对独立的关系，即执法机构——以总统作为行政首脑——不是产

生于立法机构，而是与立法机构一样，具有自己独立的选民基础，即人民不仅选举立法机构，也选举行

政首脑。按照宪法学理论，这种体制被称作总统制，以区别于由立法机构产生执法机构的议会制（比

如日本），也区别于既有立法机构产生的执法机构（内阁）又有选举产生的行政首脑兼国家元首（总统）

的半议会半总统制（比如德国和法国，又称混合制）。在整体意义上，国家权力组织类型的划分似乎着重

区别的是立法机构与执法机构之间的关系，对于司法权，则几乎所有成文宪法国家都承认其独立性。

[1]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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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式上看，我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权力组织形态——学者们称之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非

常特殊，与总统制、议会制、半议会半总统的混合制都不相同，但就实质上的宪法权力关系来看，与议

会制的差异不大。最突出的一点是，行政机构受到立法机构的约束和控制更加直接。比如，《宪法》关

于人大质询政府（狭义）的规定即反映了这个特点，而“质询”是议会制国家议会监督行政机构的通常

手段；再比如《宪法》关于行政机关对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的规定，也是议会制国家的通行做法。在总

统制国家，不存在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这样的监督关系，尽管存在其他方面的监督关系。议会制国家

通常不规定“审判机关由立法机关产生、对立法机关负责受立法机关监督”，只规定法官如何产生、如

何监督法官，虽然我国《宪法》第3条第3款规定审判机关也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但正

如本文分析的那样，人大所产生、监督的是审判机关的工作人员即法官，负责也表现在法官职务的解

除，这与议会制国家并无二致。不仅如此，在司法权的宪法安排上，议会制与总统制的差异不大，总统

制国家也是在宪法中规定法官的产生。比如美国，就宪法文字看，联邦法院法官包括最高法院大法官

在内，都被纳入了联邦政府（广义）官员的范畴。没有任期限制、终身任职的联邦法官，与其他行政官

员一样，都要受到国会弹劾权的约束。所以，认为总统制是三权分立是立法行政司法各自独立、司法

权不受立法权和行政权的监督，是一种明显的误读。关于司法权的独立性，我国《宪法》第131条的表

述是：“独立行使审判权”。在这一点上，我国宪法与其他国家宪法只是用词上的差异，并无实质上的

差异，都在强调审判权独立行使和不受干预。

由此可见，议会制、总统制、混合制的差异不在于司法机构的性质，而在于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之

间关系的安排，中国人大制度与美国总统制的差异也在于这两种机构安排上的差异，前者近似于议会

制，后者是典型的总统制。如前所述，我国人大与法院之间的关系，在“产生-负责-监督”层面，应该

被理解为针对的是法官人事任免问题，是一种“宣示意义”上或“象征意义”上的存在——司法机构受

到民主机构的约束，而非“功能意义”上的存在——民主机构对司法过程进行控制因而否定法官审理

案件时对法律的审查，换言之，尽管法院由人大产生——法官由人大选举和任命，但一旦成为法官，则

必须遵循司法过程的内在要求，服从司法过程自身的性质和规律。宪法关于“审判权独立”的规定恰

好在于保障法官遵从司法规律，反过来说，正是因为司法过程的特殊性——与行政执法过程不同，客

观上要求审判权的独立行使，才需要宪法以明确条文加以规定。因此，这样的“负责”和“监督”不触及

“审判权独立”原则，否则，宪法即是自相矛盾的。

那么，司法规律又是什么呢？从宪法角度看，司法过程因审理案件的需要对法律进行审查即是司

法规律的一大内容，此规律形成的根由在于成文宪法体制。在规范意义上，成文宪法国家的法律体系

是以宪法典作为构成基础的，由此形成了整个法律规范的“金字塔”型的效力层次，宪法具有最高效

力，居于效力层次的塔顶，优占于其他所有法律规范。成文宪法体制下的所有国家机关都受到宪法的

约束，正是宪法的最高效力地位，使得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不可以无视宪法对于其他法律规范的优先

性或优位性，这意味着：法院在审判活动中，根据案件裁判的需要，依照宪法，更准确地说是依照宪法

所确立的法律规范效力等级次序，对法律进行审查，从而作出司法决定。最典型的一种情形是：法官

在法律适用过程中，面对法律冲突，比如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冲突，包括普通法律与宪法之间的冲

突，进行选择、判断。这种审查几乎发生在所有类型案件的审判过程中，是司法过程难以防止又无法

回避的。从总体上说，宪法至上原则下，法院只能受到符合宪法的法律的约束[1]。

司法审查作为规律在成文宪法国家普遍存在。从司法审查的性质上看，属于广泛意义上的合宪

[1]参见赵娟：《法院与宪法——世界经验和中国问题》，《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6年秋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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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审查，不同层次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因宪法效力的至上性而发生，与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之间

的关系没有因果上的关联性，无论议会制、总统制、混合制，或者是我国的人大体制，这种冲突都存

在。我国《宪法》序言最后一段关于宪法“是国家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的规定、第 5条关于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的规定，已经明示了成文宪法效力至上和由

此形成的法律规范效力等级次序。可以说，司法审查发生的前提是宪法至上，而非三权分立，以是否

为三权分立的权力构架来确定是否可以司法审查，是只看到了现象或者结果，没有看到本质或者原

因。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不是三权分立的成文宪法国家，也存在司法审查，在这里，总统制、议会制、

混合制没有差异，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根本原则——宪法至上。甚至可以说，只要确立了宪法至

上，司法审查就不可回避。同样可以解释的是，为什么在不成文宪法体制下的英国法院，司法审查难

以发生，法院对于不适当的议会立法只能消极地“暗地限缩或拖延”[1]，而加入欧盟之后，司法审查成为

了常态，这是欧盟法的至上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是英国不成文宪法体制成文化转型的结果。

不仅如此，这个规律还约束所有法院和法官。司法审查是成文宪法体制下审判权或者司法权的

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缺少这个部分，审判权即是不完整的，其中的原因也不复杂：审判权的来源是宪

法，宪法是审判权合法存在的基础，也是其裁判的合法性的终极标准和根据[2]。若法官“只对法律负责

而不对宪法负责”——不少学者解说第 3条第 3款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法院只能用法律不能用宪

法，那么法院受宪法约束就成了一句空话。司法审查以法官对于法律规范效力的判断作为内容，不因

法院层级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不以法院的基层性质——哪怕是最低一层的法院——而存在差异，是所

有行使审判权的法官的责任田和必修课。法院体系构造是保证审判权顺利行使和实现的基础，诸如

审级、管辖等的设计，是为了公正、效率，不是区别审判权的标志和标准，即低层法院的法官的审判权

与高层法院的法官的审判权核心部分有什么不同。正是为了落实这个规律，也是这个规律的要求，宪

法才构造出与行政机关不同的法院体系。法院体系的构造，区别于下级服从上级的官僚行政体系和

行政权力的层级性分配即从上至下的递减关系，不以法院的层次确定司法权行使上的差异，也可以

说，法官面对的是宪法和法律，其服从的也是宪法和法律，其自身居于何种层级的法院，不影响其审判

权的行使，这也是为什么不少国家关于审判权独立的宪法条款有这样的强调：法官只服从法律。比

如，《德国基本法》第97条第1款规定：“法官应独立行使职权，并只服从法律。”我国1954年《宪法》第

78条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

近二十年来，司法改革一直是我国法学研究的一大热点主题。有学者指出，改革必须要解决的问

题之一即是人大与法院的关系[3]，这个看法具有积极意义，但遗憾的是，其关注点更多地放在了组织关

系上，即“产生-负责-监督”模式以及法院向人大报告工作方面，而对于法院应不应该、能不能够审查

法律法规这一真正体现司法独立或者审判权独立的焦点问题却没有深入讨论。审判权独立是司法独

立的核心所在，法院在组织关系上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关联在所难免，这样的关联并不影响其审判

权的独立行使。在这个意义上，法官如何产生、法院如何组织，乃至行政诉讼案件是否要进行专门管

辖以避免传统行政区划下行政权的影响甚至控制，都不是问题的关键，也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什么，

真正的改革是承认审判权的独立，承认司法规律——成文宪法体制下审判权的司法审查职能和职

责。可惜，关于这一点，当下学者很少关注，而这恰恰是司法改革的核心点。之所以用“承认”二字，在

[1]参见苏永钦：《合宪性控制的理论与实际》，〔台北〕月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83页，注释[4]。
[2]赵娟：《中国宪法的成文性质与司法适用》，〔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16-122页。

[3]参见陈瑞华：《法院改革中的九大争议问题》，〔北京〕《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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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个责任不是通过改革创设出来后赋予法院的，而是司法过程本身的内在要求，因而是发现和承

认。也有学者提出，应该“修正被绝对化了的人大至上观念”，根据《宪法》关于人民法院是审判机关、

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规定，“法院、至少其中的最高人民法院，应该有权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结

合其所审理的具体案件对其所适用的地方性法规的合法性进行审查”[1]。这一观点的建设性是明显的，

但问题是：是否只有最高法院才可以进行审查？地方各级法院不可以吗？若如此，同为审判权独立行使

受到宪法保障的法院，为什么最高法院可以而地方法院不可以？这样看来，只是观念或理念更新可能是

不够的，还需要回到成文宪法的语境下，认识审判权的内在属性和要求，进一步厘清人大与法院的关系，

不以衡量行政权的“级别”来对应判断审判权的性质，特别是以此确定法院审判权的范围和界限。

四、全国人大常委会垄断了所有宪法问题的决定权因而排除法院“染指”？

与上述人大体制排除司法审查的观点近似，有学者认为，《宪法》第67条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解

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的规定，排除了法院对于宪法问题的介入，换言之，宪法问题只能由全国人大

常委会来处理。

这个看法似乎也很难经得起推敲。

在文本层面，这种观点使得宪法在结构上是自相矛盾的，其结果否定了宪法明确规定的所有国家

机关的宪法实施职责，实质上是将“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的内容孤立起来理解，看不到这一规

定与宪法的其他条款之间的关联性。“监督宪法的实施”的前提是“宪法的实施”，但不是只有全国人大

常委会才能/才有权进行“宪法的实施”，这里的监督毋宁是对“宪法的实施”的监督，是对“宪法的实

施”过程中出现偏差和问题的纠正。如果宪法的意图是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实施宪法的唯一机

构”，则第67条的文字应该是“解释宪法，实施宪法”才是合适的。从整体上看，实施宪法的机关不止

全国人大常委会，当《宪法》规定“本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序言最后一段）

和“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

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第5条），即意味着所有国家机关都有权

力和义务去处理宪法问题，因为作为宪法机构，它们都受到宪法约束，负有实施宪法的职责，法院也在

其中。

当然，法院实施宪法有自己的特殊性，需遵循司法规律的要求，同时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存在

分工关系：法院在司法过程中对宪法问题的处理不具终局性，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是最终决定的机构。

我国《立法法》第99条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

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

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这里的“认为”即有审查的要求，包涵了最高人民法院

的“审查前置”权力和责任，这是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终局决定的前提；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如果

审查后“不认为”有抵触宪法的嫌疑，则不存在提请问题，这是对成文宪法体制下实施宪法主体的审查

权的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则代表了司法过程的审查权。由此可见，《立法法》并没有把宪法问题当作是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独有问题，其对于《宪法》第67条的理解和贯彻是准确的。实际上，这类宪法问题

上的分工机制设计在大陆法系国家较为普遍。比如德国，对宪法问题进行终局处理的机构是宪法法

院，但普通法院并不因此失去处理权力，相反，普通法院在案件审查过程中进行审查是其责任。《德国

[1]童之伟：《顺应时势变迁更新人大制度理念》，〔上海〕《法学》200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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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第100条第1款规定：“法院如认为某一法律违宪，而该法律之效力与其审判有关者，应停止审

判程序。如系违反邦宪法，应请有权受理宪法争议之邦法院审判之；如系违反本基本法，应请联邦宪

法法院审判之。各邦法律违反基本法或各邦法律抵触联邦法律时，亦可。”在此，“法院如认为某一法

律违宪”一句，意味着普通法院可以进行司法审查，这是宪法法院行使最终判断是否违法宪法之权的

前提。不仅如此，这里还有一种隐含情形是：“法院如不认为某一法律违宪”，则不需要交由宪法法院

去进一步处理，普通法院的司法审查过程即告完结[1]。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立法法》第99条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要求的案例

并不多见。据报道，截止到2017年12月，十二届全国人大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共接收各类审查建议

1527件，其中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范围的有1206件，没有收到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的审查要

求[2]。这表明最高人民法院五年来没有提出过审查要求，这个事实耐人寻味。可以说，在司法实践中，

无论是行政案件，还是“种子案”之类的民事案件，甚至刑事案件，都存在审查问题，尽管不同种类案件

诉讼中的审查内容有所差异，但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处理法律规范的冲突，特别是下位法与上位法之间

包括法律法规与宪法之间的抵触问题。法院审查是基于宪法效力的至上性而产生的，也是对宪法至

上原则的坚持，法院所处理的实质上是宪法问题，这是司法过程的内在要求。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并不能由宪法问题上的分工机制得出中国法院的审判权“不完整”或者“不独

立”的结论。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问题的判断结果，不是案件的判决结果，案件的判决仍然由

法院来作出。也就是说，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宪法问题的最终决定者，但不是审判权的最终行使者。

五、结语：人大与法院关系的正解？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法院的审判权来自于宪法而非人大，审判权

的来源和审判员的来源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审判权的独立性、完整性受到宪法的保障，其运行规则也

受制于宪法的明确规定。人大与法院之间的“产生-负责-监督”关系，是人事层面上的，而不是审判

权行使意义上的，更不是对审判权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否定。我国宪法的成文宪法性质决定了立法权

的受限制性，也决定了审判权所应遵循的司法规律。

这个结论能否构成对人大与法院关系的正解，或可再讨论。也许更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解读宪法

的视角，比如，我们是否仍然以革命政治的逻辑而不是宪法政治的逻辑来认识宪法规范，当人民代表

大会不再是单纯“政权”意义上的存在，而是作为“治权”存在的成文宪法体制下的代议制机构，如何准

确把握它的“最高”地位就值得认真对待；又比如，我们是否忽略了1982年《宪法》与1954年《宪法》的

差异——前者在新中国宪法史上第一次确立了宪法至上、法治和人权原则——依旧以解说1954《宪

法》的理论基调或者惯性思维来研究1982《宪法》；再比如，是否应该避免把中西宪法的差异理解为社

会制度上的不同而忽视成文宪法本身的特性从而误读和误判相关命题，将司法审查理解为三权分立

的独有制度或者必然结果，同时不去深究司法过程的内在要求，想当然地用处理立法-行政关系的模

式去处理立法-司法关系；等等，都值得进一步反思。

〔责任编辑：钱继秋〕

[1]赵娟：《法院与宪法——世界经验和中国问题》，《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6年秋季号。

[2]参见新闻报道：《备案审查制①｜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5起审查建议案例有何深意》，来源：http://www.thepaper.cn/
newsDetail_forward_1915005，2017年12月28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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